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提取使用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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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政发〔2007〕40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转

产发展资金提取使用治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

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各煤炭开采企业: 为促进

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规范煤矿转产发展资金的提取、使用和

治理,按照《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

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国函〔2006〕52号)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的函》(财建函〔2007〕20号)要求,结

合我省实际,制定《山西省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提取使用治理办

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十一月十

五日 山西省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提取 使用治理办法(试行) 第一

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快煤矿转产和产煤地区经济转型,规范煤

矿转产发展资金的提取和使用治理,促进我省煤炭工业可持续

发展,按照《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

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国函〔2006〕52号)及财政部与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的复函》(财建函〔2007〕20号),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从事煤

炭开采的各类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煤矿转产发展资

金(以下简称转产发展资金)是指企业从成本中提取,企业所有

、政府监督、专户储存,专门用于煤炭企业转产、职工再就业

、职业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等的专项资金。 第四条转产发展

资金提取和使用治理应当遵循“成本列支、自提自用、专款



专用、政府监管"的原则。 各级政府财政、发展改革、经委和

煤炭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对转产发展资金的提取和使用治理进

行监督。 第二章提取和储存 第五条转产发展资金的提取标准

为每吨原煤产量5元,按月提取。 原煤产量以征收煤炭可持续

发展基金核定的产量为准。 第六条社会负担沉重、足额提取

转产发展资金确有困难的国有重点煤炭生产企业,可根据其盈

利水平、矿山服务年限和转产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分年提取的

意见,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在两年试点期内分年逐步提取到

位,但第一年提取标准不得低于规定标准的50%。 第七条转产

发展资金由企业按本办法规定标准,于每月10日前在代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山西各分支

机构)专户储存上月提取的转产发展资金。 第八条转产发展资

金计入企业生产成本。具体核算办法按国家现行财务和会计

制度执行。 第三章资金使用 第九条转产发展资金的使用范

围: 1.发展循环经济的科研和设备支出。 2.发展第三产业的投

资支出。 3.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支出。 4.煤矿转岗失业工人

转产就业支出。 5.自谋职业、自主创业转岗失业人员的创业

补助支出。 6.职工技能培训支出。 7.接续资源的勘察、受让

支出。 8.迁移异地相关支出。 9.发展资源延伸产业支出。 10.

其他社会保障支出。 11.其他直接与接续发展相关的支出。 第

十条转产发展项目应当符合国家产业、环保等相关政策,需履

行相关审批、核准、备案程序的,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 第十

一条企业使用转产发展资金,由企业按项目组织实施,政府相关

部门根据职能分工依法监督。 第四章治理监督 第十二条转产

发展资金按项目治理,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经委

和煤炭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企业终止经营或关闭破产进



行清算时,已提取的转产发展资金如有结余,应首先用于本企业

职工安置,职工安置完成后仍有结余的,补交所得税后归出资人

所有。 第十四条企业应当按本办法规定及时、足额提取转产

发展资金,加强内部财务治理,并按规定用途纳入企业内部预算

治理。 第十五条各级政府财政、审计、发展改革和煤炭部门

对转产发展资金的提取、储存和使用治理进行监督检查,对违

反本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

条每年年度终了后1个月内,县(市、区)财政部门应将上年度本

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企业转产发展资金提取、储存和使用

治理情况报市财政部门。 市财政部门应将上年度本市行政区

域内转产发展资金的提取、储存、使用治理情况及各县(市、

区)上报情况进行汇总,并于每年年度终了后2个月内报省财政

部门。 第十七条企业必须按本办法规定用途使用转产发展资

金,并自觉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在转产发展资金提

取、储存和使用治理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处

理。 第十八条各级政府财政、发展改革、经委和煤炭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不得将转产发展资金挪作他用。违反本办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

十九条本办法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